晴海岸提升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补充公告

   晴海岸提升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 （项目编号：JG2025-4936），于2025年10月25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等媒介发布招标公告。招标人现对原招标文件作出如下修改与补充：
	原文：
	现文：

	设计业绩获奖（5分）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至今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级或行业级奖项的，每项得0.5分；获得省级奖项的，每项得0.3分；获得市级（含副省）级奖项的，每项得0.1分。
合计最多得5分。
注：①投标人须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获奖时间以获奖证书颁发的时间为准，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该项目获奖只按获得的最高奖项计算一次分数，不得重复计算。
②获奖奖项是指由住建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市级（含副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级（含副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市级（含副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等；
③其他非房屋建筑类项目（如：路桥、铁路、水利、电力、化工、港航、冶金、QC、市政等项目）奖项不参与计分。
④若奖项颁发机构为协会或学会的，同时须提供颁发机构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有登记的网页截图（网址：https://chinanpo.mca.gov.cn/）。如以上资料不能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须另提供业主盖章的业绩证明或可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其他资料扫描件。
⑤不符合上述条件或未按上述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得分
	设计业绩获奖（5分）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至今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级或行业级奖项的，每项得1分；获得省级奖项的，每项得0.5分；获得市级（含副省）级奖项的，每项得0.1分。
合计最多得5分。
注：①投标人须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获奖时间以获奖证书颁发的时间为准，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该项目获奖只按获得的最高奖项计算一次分数，不得重复计算。
②获奖奖项是指由住建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市级（含副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级（含副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市级（含副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等；
③其他非房屋建筑类项目（如：路桥、铁路、水利、电力、化工、港航、冶金、QC、市政等项目）奖项不参与计分。
④若奖项颁发机构为协会或学会的，同时须提供颁发机构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有登记的网页截图（网址：https://chinanpo.mca.gov.cn/）。如以上资料不能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须另提供业主盖章的业绩证明或可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其他资料扫描件。
⑤不符合上述条件或未按上述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得分

	设计团队人员配备及技术水平（3分）
	投标人拟派设计负责人
自2022年1月1日至今参与的建筑工程设计项目获得过省级或以上奖项，每项得1分；获得过市级奖项，每项得0.5分；本项最多得3分。
注：①须提供职称证、获奖证书、社保部门出具的近一个月（即2025年9月）社保缴费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分；
②获奖奖项以获奖证书为准，获奖时间以取得获奖证书时间为准。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该项目获奖只按获得的最高奖项计算一次分数，不得重复计算。
③获奖奖项是指由住建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市级（含副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级（含副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市级（含副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等。
④其他非房屋建筑类项目（如：路桥、铁路、水利、电力、化工、港航、冶金、QC、市政等项目）奖项不参与计分。
⑤若奖项颁发机构为协会或学会的，同时须提供颁发机构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有登记的网页截图（网址：https://chinanpo.mca.gov.cn/）。如以上资料不能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须另提供业主盖章的业绩证明或可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其他资料扫描件。
	设计团队人员配备及技术水平（3分）
	投标人拟派设计负责人
自2022年1月1日至今参与的建筑工程设计项目获得过省级或以上奖项，每项得1.5分；获得过市级奖项，每项得1分；本项最多得3分。
注：①须提供职称证、获奖证书、社保部门出具的近一个月（即2025年9月）社保缴费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分；
②获奖奖项以获奖证书为准，获奖时间以取得获奖证书时间为准。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该项目获奖只按获得的最高奖项计算一次分数，不得重复计算。
③获奖奖项是指由住建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市级（含副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级（含副省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市级（含副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等。
④其他非房屋建筑类项目（如：路桥、铁路、水利、电力、化工、港航、冶金、QC、市政等项目）奖项不参与计分。
⑤若奖项颁发机构为协会或学会的，同时须提供颁发机构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有登记的网页截图（网址：https://chinanpo.mca.gov.cn/）。如以上资料不能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须另提供业主盖章的业绩证明或可证明业绩规模或技术指标或参与人员的其他资料扫描件。
	
	

	施工业绩获奖（6分）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的建筑工程施工项目获得过：
国家级工程质量类奖项的，每项得1分，本小项最多得6分；
省级工程质量类奖项的，每项得0.5分，本小项最多得3分；
市级（含副省级）工程质量类奖项的，每项得0.25分，本小项最多得1.5分。
本项最多得6分。
注：（1）工程获奖可取自广州市住建行业信用管理平台或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①国家级奖项包括：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省、市（含副省级）级奖项包括：由省、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行业协会须在民政部门备案）颁发的工程质量类奖项。②获奖时间以证书颁发时间为准。只计算建筑工程奖项，其他非建筑项目，如：路桥、铁路线路、水利、电力、化工、冶金、市政等获奖不参与计分。奖项内容和级别以奖项名称信息为准，获奖只计承建单位，不含参建单位。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该项目获奖只按获得的最高奖项计算一次分数，不得重复计算。
（2）工程奖项取自广州市住建行业信用管理平台的：投标人须提供获奖工程业绩的项目名称及业绩在信用平台中业绩编号、相应业绩在信用平台的“项目基本信息”网页信息截图。不提供项目名称及业绩编号、“项目基本信息”网页信息截图的业绩不予评审。评标委员会对业绩的评审以投标截止时间在信用平台内业绩上传件为依据（投标文件中可不需重复提交相关业绩上传件）。用于本项目投标的获奖业绩，在业绩库中“工程对应的企业资质”栏中须登记有与本项目要求相对应的资质。
（3）工程获奖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的。如奖项颁发单位为协会或学会须同时提供颁发机构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有登记的网页截图（网址：https://chinanpo.mca.gov.cn/）。 
	施工业绩获奖（6分）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的建筑工程施工项目获得过：
国家级工程质量类奖项的，每项得1分；省级工程质量类奖项的，每项得0.5分；市级（含副省级）工程质量类奖项的，每项得0.1分。
本项最多得6分。
注：（1）工程获奖可取自广州市住建行业信用管理平台或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①国家级奖项包括：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省、市（含副省级）级奖项包括：由省、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行业协会须在民政部门备案）颁发的工程质量类奖项。②获奖时间以证书颁发时间为准。只计算建筑工程奖项，其他非建筑项目，如：路桥、铁路线路、水利、电力、化工、冶金、市政等获奖不参与计分。奖项内容和级别以奖项名称信息为准，获奖只计承建单位，不含参建单位。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该项目获奖只按获得的最高奖项计算一次分数，不得重复计算。
（2）工程奖项取自广州市住建行业信用管理平台的：投标人须提供获奖工程业绩的项目名称及业绩在信用平台中业绩编号、相应业绩在信用平台的“项目基本信息”网页信息截图。不提供项目名称及业绩编号、“项目基本信息”网页信息截图的业绩不予评审。评标委员会对业绩的评审以投标截止时间在信用平台内业绩上传件为依据（投标文件中可不需重复提交相关业绩上传件）。用于本项目投标的获奖业绩，在业绩库中“工程对应的企业资质”栏中须登记有与本项目要求相对应的资质。
（3）工程获奖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的。如奖项颁发单位为协会或学会须同时提供颁发机构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有登记的网页截图（网址：https://chinanpo.mca.gov.cn/）。 
	
	



招投标活动日程安排调整：
本项目原定的招标公告发布时间、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投标文件光盘（备用）递交时间、投标文件解密时间、开标时间及场地安排等作相应调整。本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具体时间及场地安排以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布的日程安排为准，投标人可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进入“建设工程”-“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栏目，输入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招标方式、类别进行查询最新信息。
原招标公告内容与本补充公告内容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公告为准，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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